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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　函

地址：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-2號10樓

傳真：02-23979746

承辦人：龔靜雯

電話：02-23979298#517

E-Mail：cwkung@dgpa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11月6日

發文字號：總處培字第10100562222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1D019346_1_0617454742644.pdf)

主旨：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獎懲處理

原則」，業經101年11月6日本總處總處培字第1010057770

號函及法務部法廉字第10105021590號函會銜分行，檢送

分行函影本及上開獎懲處理原則各1份，請查照轉知 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不含法務部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)、臺灣省政府、福建

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法務部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室、政風室、法規會(均含附件) 2012-11-07
08:06:24

10102834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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